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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1 3 3

国际法委责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1 9 8 6 年 6 月 5 0

荷兰驻联合国代理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荷兰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的意见（见附件）

对此，我提醒注意荷兰出席去年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代表所说的话，郎荷兰政府 

还在研究上述报告，可能在较后一阶段提出一些书面意见,这就同时展开一种有助 

于缩短和倚化第六委员会花赛件多时间就国际法委员会工作进行辨论的工作方式。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转递国际法委员会，并将其作为大会替定项目表项目1 3 3 

的正式文件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全权部长 

代理常驻代表 

拉马冗尔（签 名 )

?>̂ -lfS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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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f 兰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A / 4 0 X 1 0 ) 的意见

- % 危，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1 . 荷兰政淹认为，制定《洽罪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国与国之间在法律关系以外 

.的国际不法行为定出法律后果。 因此，不论国家责任条敦草案第1 9 条视为

" 罪行 " 的那一类国际不法行为的特别法律后果如何，仍有理由对小人课以刑 

事责任，因为报据国际法，这种行为- 如果可以归责于国家，会引起国家责任《

2 . 这种办法有两小后果。 首先，《洽罪法》可适用于所有个人，而不论国家责 

任的规则是否将这种行为归责于国家。 如果难以设想" 不代表国家"采取行 

动的一些人或一•群人事实上有能力，在国家不给予积极或消极支持下，作出 

《治罪法》所述的行为，即使如此，事实上，也不能武断地排除这种行为，何 

况，要保护人类和平及安全，就必须同等等待那些" 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小 

人和那些不" 代表国家" 采取行动的小人。

3 . 这种办法的第二种后果必然受制于国家如何采取行动的考虑结果。 当然，国 

家只能通过♦ 人采取行动，而且所涉人数往往不小。 因此，例如 " 侵略"就 

赛要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军队。 不应当武断地把他们全部视为对" 侵略"行径 

应负责任的罪犯。

4 . 根据上述考虑结系，在决定 " 真罪犯 " 时，应极小心地确定那些是友命令的及 

那些是执行命令的。 在处理个人刑事责任时，商直无法避开谁应受惩罚的道 

德问题。

5 . 在这方面， " 一般原则" 极为重要。 要从往往视为" 有罪"的国家行为中推

论出个人刑事责任，而不把有关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所剩余的道德选择，或时间



的过去以及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对事实造成的变化等考虑在内，是危险的。

6 . 因此，宜于进一步推敲这" 一•般原则 ’，，其中包括国与国之间为尽早逮捕，审 

问和愁罚有关个人所需的互相协助。

7 . 此外，在确定各种罪行时，应铭记国家行力力小人行为之间的区别、以国家名 

义发命令的个人与执行命令的小人之间的区域以及因执行命令而受苦的♦人与

国家之间的区别。 举 其 那 婴 处 于 应 当 执 行 命 令 地 位 人 往 往 无 法 意、*•
识到一小国家对另一个国t 辨采取的行为应为国际不法行为，还是不应为国际 

不法行力, 他无法在这之间作出细微的区别；当然除非这种行为直接牵涉到其 

他个人的吿死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 道德选择" 的问题（比较 

《纽伦堡法庭组织法》所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第四条原则及（Ï  9 5 4 年治罪法 

草案第4 条 在 这 方 面 ，各种罪行的立足点显然不一致。

8 . 最后，设立国际刑事管辖权法庭是使《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洽罪法》切实可行 

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籍格免

9 . 对于国际法委员会第3 7 届会议由于把时间花在其他，显然是比较不重要 

的专题上( 外交信使和邮袋) , 而只能就本专题通过两小条文（第 1 9 和2 0 条 ）， 

荷兰政府认为是很不幸的。 但至少特别报告员提出了第2 1 至第2 8 条的草案， 

而且根据委员会的讨论，对第2 1 至第2 4 条的条文提出了新的草案。 其中有些 

条文弓I起了颈期使国家及其财产管辖截免的条款草案具有多关'效力 "的 一般性问 

题。

1 0 . 初着起来我们会认为，—— 由于整个专题以平等者之间不存在统治权的原 

则力基础一一如果A 国的当局不给予S 国本条款中所规定的格免，则A 国即在原则 

上对® 国犯下了一项国际不法行为，因而将负起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所规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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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在这种解释下，我们还可以有一种相对应的规定，例如《欧洲国家裕免公 

约》所裁定的。 根据该《公约》，在外国（《公约》的缔约方)_^能提出法院管 

辖 格 的 要 求 ，但仍可以要求其财产享有免于执行的豁免的情况下，则遵从外国法 

院裁决的国内法义务（就好象通过" 相反的直接效力" ）在原则上即转变成国际法 

之下国家实行裁决的义务（《公约》第 2 0 条3 还可参看附加议定书）。

1 2 . 事实上，《改洲公约》这样做突出了平等者之间不存在统治权原则的相互 

性质。 一方面一国不能对男一国行使" 统治权",而别国也不能作为一主权者通过 

同处于第一国管格下的私人建立法律关系而进入该国的管辖。 该原则的相互性质 

还表现在以下事实上，即对于两国而言，，它国的" 同意"可以改变国际法在此领城 

内一方和（或 ）它方的相互义务。

1 3 . 显然，特别报告员并无意提出任何象《欧洲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 

所体现的 " 效力 " 系统。 但这本身并不排除条款草案预期的效力，就象上面第K) 
段所显示的。 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回顾，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一部， 9 

条第(1)款把 " 同意" 当作是排除不法性的一种状况。

1 . 4 但国家格免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 8 条和—— 关于同意的—— 第 2 3 和第 

2 4 条，似乎根据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有限 ) 国家豁免规则的" 效力 " 的慨念。

1 5 . 特别报告员最初提的第2 4 条草案似乎设想该条具有类似国家责任条敦 

草案第一^ 分第2 9 条第(2》款强制法的效力。 即使新的条文草案（国际法委员会 

的报告有关章节第4 3 段注3 2 中提出的）仍要求以" 有关国家明示或特别协定的， 

合格方式提出" 同 意 ,

1 6 . 而另一方面，第 2 8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在其第7 次报告中提出的）似乎 

：1̂ 草案中的条款只具有" 国际礼让或较％法律，，的效力，因为—— 除了通过有国 

家之间协定的修改外一•一它充许根据" 对等 " （包括提到" 别国的正常做法" y‘单 

方面 " 偏离各项规则（不论是偏向更多的还是更少的格免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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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在理论上，我们不反对拟订这样一效力有跟的国家格免条款系统o 应 

该指出，这里的" 对等 " 并不是针对它国国际不法行为的" 对应措施" , 因为它还 

适用于扩大国家豁免，使其超过这条敦草案的界限• 但重点是，提议中的第2 8  

条反映出了编黎关于国家格免的规则的工作的鉴♦ 法律意义。

1 8 . 在实际上，我们甚至很•有理由赞成第2 8 条草案所设想到的" 效力 " 系统》 

荷兰政府通过它在第六委员会翼的代表在以往的一些场合中已经对于各国之间是否 

可能在全球的规模上就明确和完全划分格免的情况和非格免的情况达成普遍协议表 

示过怀疑《 更可能的情况似乎是， " 灰色地带" 将继续存在( 甚至区域性的《欧 

洲公约》都没谈想到这点，见第2 4 条 ），在这4^地带中某些国家将接受外国的豁 

免，而月一些国家则不接受。

1 9 . 在那种情况下，制定一小类似第2 5 条的条款可能是一>^解决办法，但要 

有一♦ 所有 ( 参与的）国家都接受的格免的" 坚固核心" （就象类似《欧洲公约》 

的第2 4 条第(1)款所列情况

2 0 . 男一方面，所有条敦都不应具有强制法的性质，经同意而偏离的全部范围 

应予保留。

21 . —国不正式反对另一国同处于前者管辖之下的（私 ）人建立法律关系这一 

事实显然不能认为是同意援引豁免和特权。 这方面需要有更多东西，就象提议中 

的第2 8 条草案报正确地规定的那样》 在这方面，我们想到了外交格免的特殊情 

况，以及本条敦草案（和 《欧洲公约》）中对国家和国象间的事务多国内法支配的 

特殊待遇^

1 9 8 6、年 5 月 1 H , 海牙。


